附件1：

呼玛县2025年蓝靛果种植扶持项目xxx村申报统计表
填报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序号
	生产经营主体
	村
	采购地
	几年生苗木
	价格/株
	株数
	面积（亩）
	联系方式
	身份证号
	一折通或者对公账号

	1
	张三
	一村
	
	一年生
	
	
	
	
	
	

	2
	
	一村
	
	二年生
	
	
	
	
	
	

	3
	
	一村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一个生产经营主体种植两种蓝靛果苗木可按照顺序依次填写。

蓝靛果扶持项目证明材料
呼玛县2025年蓝靛果扶持项目乡（镇）汇总统计表
填报单位：(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序号
	生产经营主体
	村
	采购地
	几年生苗木
	价格/株
	株数
	面积（亩）
	联系方式
	身份证号
	一折通或者对公账号

	1
	张三
	一村
	
	一年生
	
	
	
	
	
	

	2
	
	一村
	
	二年生
	
	
	
	
	
	

	3
	
	一村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一个生产经营主体种植两种蓝靛果苗木可按照顺序依次填写。

附件2
验 收 材 料
蓝靛果扶持项目验收测量登记表

	序号
	生产经营主体
	一年生苗木（株）
	二年生苗木（株）
	面积（亩）

	1
	
	
	
	

	2
	
	
	
	

	3
	
	
	
	

	4
	
	
	
	

	5
	
	
	
	

	6
	
	
	
	

	7
	
	
	
	

	8
	
	
	
	

	9
	
	
	
	

	10
	
	
	
	

	合计
	
	
	
	


 验  收  意  见
	验收部门和主要成员意见

	村级意见
	验收意见

最终测量核实共计面积×××亩×××株，其中：一年生蓝靛果苗木×××亩×××株；二年生蓝靛果苗木×××亩×××株符合蓝靛果扶持标准。
单位（盖章）：
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乡（镇）政府验收意见
	验收意见

最终测量核实共计面积×××亩×××株，其中：一年生蓝靛果苗木×××亩×××株；二年生蓝靛果苗木×××亩×××株符合蓝靛果扶持标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：
   年   月   日

	参加验收人员签字
	姓名
	单位
	职务
	签字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2025年乡（镇）蓝靛果扶持项目资金统计表
填报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序号
	行政村
	生产经营主体
	一年生苗木（株）
	二年生苗木（株）
	县级垫付金额（元）
	村级垫付金额（元）
	合计垫付金额（元）
	联系方式
	身份证号
	一折通或者对公账号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
	---
	--
	--
	--
	
	
	
	--
	--
	--


注：一村一张统计表，统一加盖乡（镇）政府公章

2025年乡（镇）蓝靛果扶持项目资金汇总表
填报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序号
	行政村
	一年生苗木（株）
	二年生苗木（株）
	县级垫付金额（元）
	村级垫付金额（元）
	合计垫付金额（元）

	1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
	合计
	---
	
	
	
	
	


注：统一加盖乡（镇）政府公章


